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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金铃镇人民政府
 关于进一步压紧压实河长制巡护监管

责任的通知
各村民委员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了落实县委第六巡察组反馈整改意见，切实加强我镇河道管理与保护，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，现就进一步压实镇、村两级河长巡护监管责任，提升我镇河湖治理效能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 总体要求

坚持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，以“清单明责、数字赋能、闭环管理、群众监督”为核心，着力构建职责清晰、巡查规范、监管有力、奖惩分明的河长制巡护监管责任体系。通过推行制度化、规范化、智能化的河道管理模式，推动实现“河有人治、责有人担”，切实维护河道健康生命，全面提升我镇水安全保障能力与水环境质量。

二、构建三级清单化责任体系

建立“镇级总责、村级主责、网格落实”的三级责任清单，确保河道管护任务到岗、责任到人。

1. 镇级河长职责

核心职责：对责任河道管理保护负总责，是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的关键层级。

具体任务：审定年度河道巡护计划与整治重点；督导检查村级河长履职情况；协调处理跨区域、跨部门的河道“四乱”（乱占、乱采、乱堆、乱建）、非法排污等突出问题；统筹保障河道治理与保护资源。

2. 村级河长职责

核心职责：承担本村范围内河道管理保护的主体责任，是日常巡护监管的第一责任人。

具体任务：组织、管理、督促网格保洁人员开展常态化巡查；及时发现、劝阻并上报责任河道内非法排污、倾倒垃圾、侵占水域岸线、非法采砂、电毒炸鱼等行为；负责责任河道沿岸宣传警示标志的维护与管理。

3. 网格保洁员职责

核心职责：具体执行护河保洁任务，是河道管护的“前哨”和“探头”。

具体任务：按照规定的频次、路线和重点区域开展实地巡河保洁，上报问题；协助村级河长处理简易问题。

三、规范数字化巡护管理流程

全面推行“巡护打卡+轨迹核查”制度，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巡河过程实现全过程留痕、可追溯的精细化管理。

1.巡护实施标准

所有镇村级河长在开展巡河工作时，必须统一使用指定的河长巡河软件进行巡河。镇级河长：每月不少于1次；村级河长：每月不少于2次；网格保洁员：每月不少于2次，在汛期、禁渔期等重点时段，须按要求加密巡护频次，每月不少于4次。

2.巡护重点区域

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镇村交界断面、入河排污（水）口、河道非法采砂易发点、河道“四乱”问题区、黑臭水体段、涉河在建工程区域、群众反映问题集中区。

3.问题上报流程

 河长发现任何涉水问题，须立即通过巡河软件拍照、定位、简要描述，并按照水污染、水域岸线管理、水环境破坏等类别上报。系统将自动生成，并按照“发现—上报—派遣—处置—核查—销号”的闭环流程进行流转与督办。

四、创新多元化考核评价机制

优化考核方式，建立以实地实效和群众评价为核心的综合考评体系。取消形式化、过度留痕化指标，考核总分为100分，具体构成如下：

实地抽查与系统核查 (60%)：由镇考核小组结合巡河软件的轨迹覆盖率、问题发现率、上报及时率等数据进行实地验证和系统后台核查。

群众满意度评价 (20%)：每季度通过线下走访、投诉举报处理反馈评价等方式，收集群众对责任河道水质、岸线环境、问题处理效率的满意度。

履职交叉互评 (20%)：每季度末，组织相邻村的村级河长进行交叉检查与匿名互评，重点评价对方责任河道的日常管护成效与问题整改情况。

五、强化考核结果刚性运用

建立考核结果与干部履职评价、岗位调整直接挂钩的机制。

1. 结果分级

年度考核结果分为“优秀”（90分及以上）、“合格”（70-89分）、“不合格”（70分以下）三个等次。

2. 奖惩措施

激励先进，对年度考核“优秀”的河长及表现突出的网格保洁员，在全镇通报表扬；鞭策后进，对年度考核“不合格”的，由镇级总河长约谈，责令限期整改并提交书面报告；严肃问责，对连续2年考核“不合格”的河长，由镇党委研究，予以岗位调整。

六、保障措施
1. 加强组织领导。镇河长制办公室负责本方案的组织协调、技术指导和督促落实，各级河长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。

2. 营造治水氛围。加大宣传力度，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公示河长责任、考核结果和典型案例，提高公众对河长制的知晓度与参与度，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、支持、参与河道保护的良好氛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金铃镇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4日
（此页无正文）

信息公开选项：此件公开发布
金铃镇基层治理综合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4日印发


PAGE  


